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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海富通双

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成。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名海富通

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93 号文准予注

册，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生效。2018 年 6 月 7 日，基金管理人披露《海富通双福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级份额终止运作后基金名称变更及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转换结果的公告》，自此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转换为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1

日期间，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

项的议案》。自 2019 年 7 月 4 日起，《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日起失效。本基

金的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开放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终止海富通可转债优选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于 2021 年 9 月 7 日计票并表决通过了本次大会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9 月 8 日，并于 2021 年

9 月 9 日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21 年 9 月 9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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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名称 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05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7月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1年9月8日）

基金份额总额 
1,747,002.17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可转换债券为主要投资对象，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管理，力争获取超

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对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的80%，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

易可转换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在此约束下，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

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估值因素、市场行为因

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和货币资产

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态跟踪，从而决定其配置比例。

由于可转换债券兼具债性和股性，本基金将着重对

可转换债券对应的基础股票进行分析与研究。对于

可转换债券的投资将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分析：数量

为主的价值分析、债股性分析和公司基本面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力求选择债券价值有一定支撑、安

全性和流动性较好，并且发行人成长性良好的品种

进行投资。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预期风险及预期收益水平

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在债券型基金中属

于风险水平相对较高的投资品种。 

基金管理人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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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由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成。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原名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4】193 号文准予注册，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生效。2018 年 6 月 7 日，基金管理

人披露《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级份额终止运作后基金名称变更

及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转换结果的公告》，自此海富通双福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为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9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1 日期间，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自 2019 年 7 月 4 日起，《海富通可转债优选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海富通双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同日起失效。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为海富通可

转债优选债券（基金代码：519059）。 

由于本基金规模持续处于小微基金状态，为保护投资人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和《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我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期

间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1 年 9 月 7 日计票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终止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基金合同》及相关公告规定，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确定为 2021 年 9

月 8 日，清算期间为 2021 年 9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4 财务报告 

4.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1 年 09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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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1年09月08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273,468.14 

结算备付金 3,363.40 

存出保证金 182.04 

应收证券清算款 1,197,995.12 

应收利息 368.11 

资产总计 1,475,376.8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1年09月08日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250.57 

应付托管费 71.59 

应付税费 3.40 

其他负债 29,300.00 

负债合计 29,625.5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224,406.60 

未分配利润 221,344.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45,751.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75,376.81 

注：报告截止日2021年09月0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0.8276元，基

金份额总额1,747,002.17份。 

 

4.2利润表  

会计主体：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间：2021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9 月 0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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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21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9

月 0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一、收入 37,582.19 

利息收入 13,297.02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825.86 

债券利息收入 12,319.66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91,645.02 

其中：债券投资收益 -91,645.0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3,659.62 

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2,270.57 

减：二、费用 72,989.61 

管理人报酬 9,998.04 

托管费 2,856.72 

交易费用 776.50 

利息支出 170.03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170.03 

税金及附加 11.38 

其他费用 59,176.9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5,407.4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5,407.42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

会计师薛竞、沈兆杰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 3069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清算情况 

 

自 2021 年 09 月 09 日至 2021 年 09 月 30 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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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

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资产处置情况 

5.1.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 3,363.40 元，存出保证金 182.04 元，分

别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和结算保证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每月初第 2 个工作日对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进行

调整，本基金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收回结算备付金 3,363.40 元、支付存出

保证金 91.66 元。 

5.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 1,197,995.12 元，为最后运作日卖

出交易所债券应收清算款，已于 2021 年 9 月 9 日收回。 

5.1.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 368.11 元。其中应收活期银行存款利息

为 320.59 元，应收存出结算备付金利息为 46.62 元，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为 0.90

元。上述应收利息已于 2021 年 9 月 21 日结息时全部收回。 

 

5.2 负债清偿情况 

5.2.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 250.57 元，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支付。 

5.2.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 71.59 元，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支付。 

5.2.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 29,300.00 元，其中包括： 

5.2.3.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中央国债登记债券有限责任公司账户维护费

4,500.00 元，已于 2021 年 09 月 13 日支付。 

5.2.3.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维护费

4,500.00 元，已于 2021 年 09 月 13 日支付。 

5.2.3.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查询服务费

300.00 元，已于 2021 年 09 月 13 日支付。 

5.2.3.4 应付截止 2021 年 09 月 0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清算审计费 20,000.00

元，将在收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发票后支付。 

5.2.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 3.40 元，已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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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1年09月09日至2021年

09月30日（本次清算期截止

日）止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305.28 

清算收入小计 305.28 

二、清算费用 
 

1、银行汇划手续费 
15.00 

清算费用小计 
15.00 

三、清算净收益 
290.28 

注：（1）利息收入金额 305.28 元，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1 年

09 月 09 日至 2021 年 09 月 30 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

存出保证金利息。 

 

5.4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1年09月08日基金净资产 1,445,751.25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90.28 

减：清算期间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净值影响（注） -385.21 

二、2021年09月30日基金剩余资产净值 1,445,656.32 

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1年 09月 08日， 最后运作日交易申请的确认

日为 2021年 09月 09日。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1 年 09 月 30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 1,445,656.32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本基金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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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1 年 09 月 30 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

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先行垫

付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供清盘分配使用，待结息日回款后再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同时，为维护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021 年 09 月 30 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基

金因清盘产生的相关费用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5.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  备查文件 

 

6.1 备查文件目录 

1、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2、关于《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海富通可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